
 

西 南 财 经 大 学 文 件  

西财大办〔2016〕50 号 

 
关于印发《西南财经大学本科专业设置 

管理办法》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为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提高学校人才培养质量，

规范学校本科专业的设置与管理，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

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西南

财经大学本科专业设置管理办法》。经学校2016年第14次校

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印发，请各单位贯彻落实。 

特此通知 

  

附件：西南财经大学本科专业设置管理办法 

 

                                      西南财经大学 

      2016 年 12 月 20 日 

校内发送：相关校领导 
西南财经大学校长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16年 12 月 20日印 



附件： 

西南财经大学本科专业设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提高学校人才培养质量，

规范学校本科专业的设置与管理，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

业设置管理规定》，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科专业设置应坚持立德树人，遵循高等教育规律和人

才成长规律，符合学校办学定位和办学条件，促进经、管、法、文、

理、工多学科协调发展，彰显金融特色，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

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国际视野的财经领域的卓越人才。 

第三条  学校专业设置和调整，以及相关审批等管理工作，适用

本办法。 

第二章  设置条件 

第四条  设置本科专业和第二学士学位专业须具备下列基本条

件： 

（一）符合学校办学定位和发展规划； 

（二）有相关学科专业为依托； 

（三）有稳定的社会人才需求； 

（四）有科学、规范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五）有完成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所必需的专职教师队伍及教

学辅助人员； 

（六）具备开办专业所必需的经费、教学用房、图书资料、

仪器设备、实习基地等办学条件，有保障专业可持续发展的相关

制度。 



第五条  学院每年新设专业数一般不超过 1 个，学校每年新设专

业数一般不超过 5 个。新设专业应符合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本科专

业目录及有关要求。 

第六条  在学校年度教育教学工作评估中连续两年排名后 30%

的学院，原则上不能申请新设置本科专业。 

第三章  审批程序 

第七条  学校专业设置和调整实行审批制度，专业审批工作每年

集中进行一次。 

第八条  学院申请设置新专业，应向学校提交以下书面材料： 

（一）专业设置论证报告（含必要性分析、人才需求分析、

国内相关或相近专业比较分析等）； 

（二）专业设置申请表（含人才培养方案、教师基本情况、

办学条件等）； 

（三）专业发展规划（含指导思想、建设目标、专业定位与

特色、师资队伍建设、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建设、教材及图书资

料建设等）； 

（四）校内外专家意见书； 

（五）学院教授委员会和党政联席会决议； 

（六）其他补充说明材料。 

第九条  学校教学委员会对学院申请新设专业进行审议，审议通

过的专业经校务会批准后筹建，并由学校按有关程序报教育部备案或

审批，经教育部批准后开始招生。 

第四章 专业调整 

第十条  调整专业名称、学位授予门类或修业年限，按新专业设

置条件和审批程序办理。 

第十一条  调整专业须在妥善安排拟调整专业在校学生培养工

作前提下进行。  



第十二条  现设专业连续五年不招生的，原则上按撤销专业处理，

并由学校报教育部备案。 

第五章  专业设置评议专家组织 

第十三条  学校教学委员会承担学校专业设置评议专家组织职

能，负责专业设置和调整的审议工作。 

第十四条  学校教学委员会根据社会人才需求、学校办学定位、

办学条件等，采取会议评审、通讯评审等方式对拟设置和调整专业进

行审议。 

第六章  监督、检查与评估 

第十五条  学校建立和完善专业建设保障机制，组织开展专业评

估，引入专门机构或社会中介机构对专业办学水平和质量进行评估，

完善专业评估、预警、退出机制。 

第十六条  学院应高度重视新设专业的建设，保证新设专业的办

学条件，在没有毕业生之前，对新设专业进行年度检查、发布专业建

设质量年度报告，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七条  在新设专业首届学生进入毕业学年时，学校对新设专

业进行评估。评估结论作为新设专业继续招生、暂停招生的依据。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科专业设置、调整和评估工作，由教务处负责组织

实施。 

第十九条  本管理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管理办法自 2016 年 9月 1 日起施行，2004 年 7 月

实施的《西南财经大学本科专业设置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